
公正性、保密性声明

为确保检验检测工作的科学、公正、有效，以真实可靠的检测数据独立地评价

工程项目及产品的质量、开展检验检测工作，防止任何不恰当干预，本公司声明如

下：

1、本公司是独立从事建设工程原材料、工程实体、家具、室内空气环境、装饰

装修材料、电力、软件检测、信息安全、职业卫生、建筑节能以及消防和人防领域

内检验检测工作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与行政机关、公共事务管理组织、承检项

目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无任何隶属关系或利害关系。坚决站在公正立场，

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及合同契约的规定，以产品标准和检验检测

标准、规程规范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行使检验检测工作职能，不受上级

行政中心门或人员以及商业、经济利益等任何关系的外界压力、影响和干扰，为

客户提供客观、公正的服务，保证作为第三方的公正立场。

2、本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质量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坚持科学、公正的

立场，严格执行各项标准规范，执行检测收费标准，保证公正检测，树立良好信誉，

对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负法律责任。

3、本公司按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质监总局令第163号（2021

年 4月 2日修订）、《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9 号）、《建设工程质量监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7 号公布）、GB/T 27020-2016《合格评定 各类检验机构的运作要求》、GB/T

27025-2019《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GB/T 19001—2016《质量

管理体系要求》、GB/T 24001-2016《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45001-202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CNAS-CL01：2018《检测

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CNAS-CI01:2016《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

CNAS-CL01-G001:2018《CNAS-CL0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应用要求》、

CNAS-CL01-A002：2020《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

说明》、CNAS-CL01-A003：2020《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电气检测领域的

应用说明》、CNAS-CL01-A010：2020《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纺织检测领

域的应用说明》、CNAS-CL01-A018：202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建设

工程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CNAS-CL01-A019：202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



可准则在软件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CNAS-CL01-A020：2021《检测和校准实验

室能力认可准则在信息安全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CNAS-CL01-A022：2021《检

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建材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人民防空防护设

备检验检测管理办法》（发改国防【2024】1450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

立了管理体系。在各项质量活动中严格按《管理手册》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对

检验检测工作实施全过程、全要素有效控制，确保检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并承担

所属区域内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的委托检测，参与省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的

人防工程质量检查和工程验收。

4、本公司具有独立开展检验检测工作并出具相应的数据和结果的能力，严格按

照主管部门批准的相关检测标准开展质量检测，受理客户委托检验检测任务，提供

“科学、严谨、求实、认真”的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满足客户需求，坚持质量和服

务的高水平，所有员工在检验检测活动中对任何受检单位均持公正立场，严守检验

检测程序，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在检验检测过程中不受来自内外部、不正当的商业、

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和影响，确保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真实、客观、准确和可

追追。对出具的检验检测结果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公司检验检测人员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恪守职业道德，依法出具

检验检测数据，做到科学管理，优质服务。不同时受聘于其他同类检验检测机构，

对客户或受检方声明保密的检验检测物品及相关技术资料负保密责任，未经客户授

权不向外泄露，不以欺诈、诱骗、误导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不隐瞒产品或服务所

具有的收集个人信息的功能，不从非法渠道获取个人信息，不利用客户的技术和资

料从事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维护客户的专利和所有权等合法权益，保证客观独立、

公平公正、诚实守信原则。

6、公司建立公正性风险的长效机制，识别出公正性风险，并努力消除和减少该

风险。对开展形式检验检测以外的活动，能识别并采取措施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

7、公司所有员工对在检验检测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

负有保密义务，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保密措施，所有检验检测人员均签订保密协议。

8、公司对在检验检测活动中获得或产生的、以及来自监管部门和投诉人的信息

承担保密责任。

9、公司全体人员对委托方提供的样品、图纸、技术资料及试验有关的信息，视

为委托方专有信息，有保密义务和责任。资料未经委托方授权不向任何人提供，不



得用于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从委托方以外渠道获取有关委托方的信息时，在委托

方和实验室间保密，同时为信息的提供方保密。

10、公司要求全体人员严格遵守国家和行业有关的保密规定，不得泄露，法律

要求除外，检验检测机构向第三方透露相关信息时，应征得客户同意。人员，包括

内外部人员，如代表实验的个人，合同方，外部机构如物业、外部评审、仪器设备

检定校准员、维修人员等。

11、本公司人员均受《管理手册》的约束，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按时完成

本手册所涉及的各项活动。

12、接受上级相关部门、客户及其它有关方面的监督与指导，及时根据提出的

合理意见和建议改进本手册。

13 公司采取不定期走访、专访、问卷调查等方法，征求在保证公正性、保密性、

检验检测质量和服务客户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欢迎相关部门和各界人士及时将

信息反馈本公司，对本公司工作予以监督。

14、因未遵循本声明而造成质量事故，由本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

瑞特认证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最高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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